
去年 11 月， 上海出台 《上海市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

案》， 提出在全市范围内加快构建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进一步明确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范围、 责任主体、 索赔

主体、 损害赔偿解决途径等； 明确到

2020 年， 力争构建基本构架责任明

确、 途径畅通、 技术规范、 保障有力、

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那么， 如何探索检察机关民事公

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

接？

一分院经与市、区两级环保部门多

次协商沟通， 在两家公司确认案件事

实，深刻反省自己错误并对损害鉴定评

估报告无异议，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的情况下，协同市、区两级环保部门，在

上海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协助下，就赔偿

项目与两家公司展开积极磋商。

最终， 两家公司一致表示愿意按

照鉴定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损害赔偿费

用及后续修复措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鼎发公司表示：“愿意积极配合检察

机关及相关行政机关进行后续处置工

作，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今

后的工作中，我们会进一步增强生态环

境保护意识，依法依规经营，加强人员

培训，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

近日， 市检察第一分院、 松江区

生态环境局与两家涉案公司， 在市人

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一分院廉政监督员

及市院、松江区院、市环保部门、上海环境

科学研究院的监督下，签署了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协议。 协议约定：由两家涉案公司

共同承担污染物处置费、鉴定费、应急费

用、检测费用共计人民币 200 余万元。 松

江区生态环境局对本次污染事件的应急

处置、 后续处置及复检工作进行监督，

确保污染物对涉案河道的影响已经消除，

市检察一分院决定该案诉前结案。

“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是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重要

举措，只有落实损害赔偿责任，修复受损

生态环境，才能真正达到公益诉讼制度的

目的。 ”一分院第四检察部主任侯百丰说。

 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遭危废物污染

“检察机关使用公益诉讼与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衔接机制， 既

达到了修复环境的目的， 也节约了

司法资源。” 在磋商会现场， 市人

大代表郑浩然点评道。 他还表示：

“本案发生的原因以及产生的后果，

其它企业应当引以为戒。”

市政协委员、 廉政监督员庄峻

斐认为： “在本案的处理上， 检察

机关、 环保部门以及当地政府在政

策的范围内， 充分考虑到营商大

环境， 以磋商的方式处理本案具

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市生态环境局表示： “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综合性、 系

统性的工作， 上海目前对该项制

度仍在不断的完善和探索之中，

本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希

望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继续加强

和检察机关的沟通和配合， 不断

完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与民事公益

诉讼衔接机制。”

市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林

仪明说：“本案是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的案例， 充分体现了双赢多赢共赢

的新时代检察理念， 彰显了检察机

关在履行公益诉讼职能过程中协调

多部门合作、依职权主动作为、督促

责任企业积极履行主体责任、 邀请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廉政监督员参

与监督形成合力的积极作用。 ”

记者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获

悉，今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全力拉

长板、补短板、提质效，推动“四大检

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扎实做好公

益诉讼工作，今年已立案 190 件、制

发诉前检察建议或公告 104 件。 一

分院表示， 通过这起水污染责任生

态环境损害民事公益诉讼经诉前磋

商达成生态损害赔偿协议的实践，

将继续积极推进对检察机关民事公

益诉讼与行政机关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衔接机制的探索工作， 不断

积累有益经验， 在公益诉讼案件办

理中充分体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

一，切实做好公益诉讼工作，在确保

实现维护公共利益目的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诉前程序， 以最少的司法

投入，达到最佳的司法效果，全面提

升司法效率。

充分考虑营商大环境， 具合法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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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不是要在法庭上分高下
全市首例民事公益诉讼经诉前磋商达成生态损害赔偿协议，体现“双赢多赢共赢”

新轮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工业

矿物加工与销售的公司, 位于黄浦

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

距黄浦江上游最近直线距离约 200

米。

2018 年 6 月 29 日， 新轮公司

因企业搬迁需要与鼎发公司签订

《清拆协议》， 约定由鼎发公司拆除

新轮公司厂区的固定装置、 设备、

设施和可移动物品。

此前， 该公司的球磨机在生产

运行过程中， 需配套油箱提供润滑

保护。 松江区生态环境局对该公司

的环保审批意见中明确要求： 润滑

油等涉及危废名录的危险废物处置

须按规定委托有资质的专业单位统一

处理， 并执行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但鼎发公司无危废处置资质。

2018 年 7 月 3 日，鼎发公司在拆除球

磨机配套油箱过程中， 造成大量润滑

油漏出并流入雨水井内， 经雨水总排

口排入河流。

经松江区环境监测站对水体采样

检测， 发现水样中存有大量石油类污

染物， 水质严重超出国家二级水源地

水体标准， 对黄浦江上游二级水源保

护区内水体的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根据松江区生态环境局认定， 鼎

发公司在拆卸新轮公司球磨机设备过

程中产生并流入河道的润滑油， 属于

《国 家 危 险 废 物 名 录 》 中

HW900-214-08 类危险废物， 具有

毒性和易燃性。

2018 年 7 月 6 日， 当地镇政府

在松江区生态环境局的指导下， 开展

应急处置工作， 对新轮公司厂区内雨

水管道同步采取确定污染源、 截流、

抽干、 清污等紧急措施， 防止污染扩

大。 同年 9月， 新轮公司将应急处置

产生的废矿物油、 污水、 污泥、 废吸

油棉等委托两家环保公司进行无害化

处置。 上述危险废物现已全部合规处

理完毕。 2019 年 6 月 27 日， 经第三

方检测机构对涉案水体采样检测， 未

检出石油类主要污染因子。

案件中， 实际施工人员因涉污

染环境罪， 已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

造成损失的两家公司， 尚未依法承

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

现线索， 经初查后移送一分院。 经

核查相关案件线索后， 一分院对该

案立案审查。

通过查阅案卷、 现场勘验、

询问当事人、 咨询专业人员、 走

访污染物处置企业等方式， 检察

机关全面查清案件事实。 其间，

还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

构对损害量化及因果关系等进行鉴

定评估， 经分析研判认定应当要求

两家公司共同承担生态环境侵权

责任。

“承办检察官认为， 新轮公

司、 鼎发公司排放危险废物的行为

具有违法性且具有主观故意性； 违

法排放的危险废物造成生态环境破

坏，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其违法

行为与社会公共利益损害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 一分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王卓说。 她表示， 依据相关法律规

定， 新轮公司、 鼎发公司应对此次

环境污染事件承担侵权连带责任，

赔偿应急处置费用、 后续收集污染

物处理处置费用、 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费用， 并承担涉案河道地表水体、

沉积物及周边土壤和地下水恢复至

基线水平之前进行长期检测工作产

生的费用。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成起萱

“公益诉讼不是要在法庭上争个赢输、 分个高下。” 日前， 一场别开生面的磋商会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举
行———全市首例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衔接磋商案顺利办结。 通过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

议， 两家涉污染环境公司一致按照鉴定评估所定损害， 认赔共计 200 余万元修复费用，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而生态
环境部门将监督确保污染影响消除， 检察机关决定该案诉前结案。

“这是对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衔接机制的一次积极有益的探索， 也是上海市检察机关贯彻具体实

践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实施计划的生动案例，是检察机关双赢多赢共赢监督理念的一次实践。”一分院黄辉副检察长强调。

 地表、地下水质恢复都是公益诉讼目标

 企业认赔 200万修复费，愿积极配合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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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转A3-B3中缝）


